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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0_A6_E5_AF_B9_E6_c122_479375.htm 某村民委员会自定

了一套标准向村民发放生活费（退休费），部分村民对标准

不满并与村民委员会产生了纠纷，村民起诉到法院，法院以

该纠纷不属法院民事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对此，笔

者颇存异议。 为了搞清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人

民法院的民事受案范围。对此，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公

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

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使用本法。在此，民事诉

讼法采用的是概括式的立法方式，即概括地规定民事诉讼的

范围就是平等主体之间因民事关系而引起的民事纠纷。这与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方式完全不同，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诉讼

的范围采取的是列举式和排除式的立法方式，即具体地规定

哪几类行政纠纷可以诉讼和哪几类行政纠纷不能诉讼。虽然

在我国尚有极少数的民事纠纷被排除在民事诉讼之外，但是

这种排除都是由其他法律明文规定的。行政诉讼法采取列举

式和排除式的立法方式是由行政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地位和

职能决定的，法律赋予了行政权对部分事务的终裁权，并排

除了司法权的干预是为了实现行政权的职能。但是民事纠纷

与行政纠纷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纠纷，民事关系的当事人

属于平等主体，民事诉讼法没有必要对受案范围作出具体的

规定，因此法院对于没有被其他法律特别排除在外的民事纠

纷都有管辖权。 搞清了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我们再来看

看本案是否属于这一范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



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根据这一法律属性，村民委员会与村

民法律地位平等，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主体平等。我国有关

农村集体财产管理法规规定，土地以及村集体财产属于村全

体农民所有，由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这里村民委员会向村

民发放的生活费（退休费），其资金来源于管理经营的集体

财产，因此其行为的实质就是对集体财产的处分；财产的所

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就财产的处分而产生的纠纷，实质上就是

一种财产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不是民事关系，又

能是什么关系呢？而这一民事纠纷并没有被某一法律排除在

民事诉讼之外，为什么就不能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呢？！ 从国

内外的立法趋势来看，把司法作为解决纠纷、保护公民权利

的最佳手段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人们日益将司法视为社

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一潮流在我国立法中也有所

反映，如专利法规定对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两类专利申请

的终裁权属于专利局，而依2000年的修正案之规定，就这两

类专利申请对专利局的复议决定不服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某些习惯上由其他机关

处理的纠纷，也开始行使管辖权。从这一角度而言，该法院

将这一纠纷排除在司法救济之外的态度也是十分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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